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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事项简述：近日，公司与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签署了《淄博市博山区城乡环卫

一体化特许经营协议》，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授予公司特许经营权，在特许经营期内拥

有博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权利，并收取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支

付的运营费用。本公告所述事项为淄博市博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特许经营协议具体内容。 

2、本公告所述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公告所述协议的履行需要较长的期

限，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不可抗力因素以及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

影响协议的履行，公司特作相关风险提示。 

3、本公告所述协议履行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公告所述特许经营项目年服务费用

为 41,670,666.03 元/年，预计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4、本公告所述协议涉及的后续事项：本公告所述特许经营项目将由公司在淄博市设立

的淄博桑德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具体负责实施，公司将视该项目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近日，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

局在山东省淄博市签署了《淄博市博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特许

经营协议”），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授予公司特许经营权，在特许经营期内拥有博山区城

乡环卫一体化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权利，并收取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支付的运营费

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为提升淄博市博山区环境卫生质量，完善市政环保、公用基础设施体系，淄博市博山区



市政园林局在实地考察、调查研究等工作的基础上，确定公司为淄博市博山区城乡环卫一体

化项目的投资、运营的承担人，并由公司在淄博市博山区成立的项目公司具体负责本项目的

投资、建设、运营工作。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作为特许经营权的授予方授予公司特许经

营权，在特许经营期内公司拥有本项目的投资、运营的权利，收取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

支付的运营费用。淄博市博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服务费用总价暂定为 41,670,666.03

元/年，特许经营权期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年。 

淄博市博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将由公司在淄博市博山区设立的淄博桑德环境卫生

管理有限公司
注
（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具体负责实施，预计该项目公司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8%。 

注：公司于 2016年 9月 15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出资设立淄博桑德

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详见公司 2016年 10月 2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对外投资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6-148]）。 

二、 特许协议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甲方：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 

局长：盖强； 

法定地址：淄博市博山区人民路 69号；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乙方：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地址：湖北宜昌市沿江大道 114 号； 

注册资本：85,429.758 万元；  

主营业务：城市垃圾及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

设 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及配套服务；环卫项目

投资建 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市政给水、污水处理项目投资及运营；土木工程建筑；房屋工程

建筑；高科技 产品开发；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

技术）。  

1、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淄博市

博山区市政园林局发生交易事项。  

2、履约能力分析：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3、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概述 

1、项目内容： 

（1）环卫设备设施投资运营：道路清扫保洁及垃圾收集转运车辆、垃圾桶（箱）、中转

站等； 

（2）城区范围内的道路清扫保洁服务（包括“三扫三洒”机械化作业、绿化带及绿地

卫生）； 

（3）城区及村镇的生活垃圾收集、清运、转运至淄博市博山区生活垃圾处理中心，压

缩后运往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 

（4）城区内现有公共厕所日常维护管理（包括水、电、暖、有线电视收视费、吸污费

用）； 

（5）村镇垃圾清运及保洁工作（不含村村通道路保洁）； 

（6）城区除雪； 

（7）清淤（对城区污水管网每年清淤两次）。 

2、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期内在淄博市博山区独家拥有下列

权利： 

（1）投资、建设、运营本项目； 

（2）向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提供作业范围内清扫保洁、公厕保洁、生活垃圾收集

清运服务，并向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收取运营费用； 

（3）向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提供淄博市博山区城区内的垃圾压缩转运处理服务，

并向其收取运营费用； 

（4）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自行承担相关费用、责任和风险，负责项目设施的运营、

维护、扩建、改造。 

特许经营期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十（30）年。 

3、本项目服务费用总价暂定为 41,670,666.03 元/年，当国家法律、法规、标准、正常

等变化导致项目投资总额增加以及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或工作量发生变化时，项目公司有权

要求对运营费用及价格即时进行调整。 

4、项目评估：项目公司需要购买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全部能正常使用的车辆设备，

经专业评估公司评估后，签订资产转让协议。 

5、争议的解决：若双方对于由于本协议各条、款、项或与本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包



括关于其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任何问题产生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以及因履行本协议而产

生的任何争议、分歧或索赔，都应当尽力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该争议、分歧或索赔。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淄博市博山区环卫一体化项目的投资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项目未来实施

有利于公司树立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区域示范效应，将对公司在华北地区的项目开展产生积

极影响。公司取得淄博市博山区环卫一体化项目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协议的履行而产生

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五、风险分析 

1、服务费支付方面存在的风险：目前全国各地 PPP 项目运营建设尚未形成成熟的收费

体系，并且收费较低。  

采取的措施：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应将本项目运营费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于正

式运营之日前提交人大通过“运营费用支付纳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内安排”。 

2、运营成本上升的因素：由于淄博市博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为公用事业类项目，

在未来投资及运营中作业标准提高、通货膨胀等因素可能使公用事业项目的人工成本和材料

成本大幅上涨，致使运营项目公司的成本上升。  

采取的措施：本项目的使用法律发生了变更或者国家环保标准提高、环卫作业标准的提

高等因素造成项目公司投资总额和运营成本提高，则项目公司将以书面形式上报淄博市博山

区市政园林局，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应及时调整运营费用价格。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淄博市博山区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1）投资、建设、运营本项目；
	（2）向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提供作业范围内清扫保洁、公厕保洁、生活垃圾收集清运服务，并向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收取运营费用；
	（3）向淄博市博山区市政园林局提供淄博市博山区城区内的垃圾压缩转运处理服务，并向其收取运营费用；



